
國立成功大學 108年 5月 17日校園交通管理委員會 107學年第 2次會議紀錄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二、地點：光復校區雲平大樓 4 樓第 2 會議室 
三、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四、主持人：姚總務長昭智                   紀錄：王昌銘、黃明仁、李竹筠 
五、主席報告：略 
六、上次決議事項執行情形報告：如附件一 

七、業務報告：如附件二 

八、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社科院 

案 由：有關社科院腳踏車停車問題案，提請討論。 

說 明： 

   一、有關社科院停車問題，經總務長與蕭院長現場會勘後，彙整相關資料及建議 

       供參(如附件 1)。 

   二、業務單位補充說明：本案若有涉及校園景觀及綠覆率比例問題，擬請提案單 

  位再送請校園規劃小組審議通過後，再行劃設。 

決 議：先針對不影響綠覆率的空間，先行劃設腳踏車停車區，再請各院所向學生多 

       作宣導及教育，以期共同維護校園停車秩序。 

 
提案二                                                   提案人：土木系 

案 由：有關土木系結構材料試驗室與卓群大樓間汽車違停案，提請討論。 

說 明：土木系實驗室門口空地常有汽車違停，以致影響載運試驗室材料大卡車無法 

       進出，擬提二階段方案改善(如附件 2)。 

決 議：於該區道路邊劃設紅線禁止停車，並立告示牌提醒，若發現違停立即通知駐 

       警隊取締，先試行觀察一段時間，若無明顯改善，再考慮設置車擋管制。 
 
提案三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擬修訂「國立成功大學校園停車空間廢棄車輛處理原則」案，提請討論。 

說 明： 

一、 經詢問臺南市環保局、警察局等相關單位，有關校園內之廢棄汽機車，無

法配合清運。 

二、 修訂部分條文，以符現況。 

三、 檢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及原處理原則供參 (如附件 3) 。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事務組 
案 由：擬修訂「國立成功大學車輛收費管理要點第二點」案，提請討論。 

說 明： 

一、 修正、新增部分條文以符現況。 

二、 檢附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及原要點供參 (如附件 4) 。 

決 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人：廖佑軒委員 

案由：關於機車停車證遺失相關處置案，提請討論。 

說明： 

一、 本人(廖佑軒委員)接到學生反應，因未發現機車停車證遺失（有事先向軍

訓室申請機車停車證並貼在車上），停放校園內之地下停車場而遭到警衛以

未有停車證為由鎖車。 

二、 機車屬學生私人財產，若以「鎖」車處置未有機車停車證的車輛，等同於

將他人的私人財產固定，學校此舉是否有觸犯民法之疑慮？ 

三、 以貼紙斷定是否購買機車停車證是否適當？貼紙可能遭受風吹雨打或日曬

而變形、模糊或印刷消失，甚至是完全遺失，也有可能因警衛的疏忽（貼

在車身特殊、不顯眼處）而遭受冤枉處罰，請問學校如有這類問題，學生

應該如何預防或處理？學校的處理方式又是如何？ 

決 議：學校在各地下停車場及管制停車場入口處，皆有設置未張貼本校機車停車證 

       者請勿進入停放及無證違規停放處置等公告，駐警隊亦依學校訂定之相關辦 

       法規定執行違規處置，請同學幫忙宣導，配合遵守學校相關規定，以免受罰。 

       若停車證遺失或毀損可至軍訓室或事務組申請補發。 

 
提案二                                             提案人：戴佐敏委員 
案 由：建議於醫院門診大樓臨小東路汽車入口處，劃設禁停黃網區案，提請討論。 

說 明：常發現至醫院看診車輛回堵至小東路慢車道上，建議於小東路汽車入口處 

       劃設禁停黃網區，以免造成交通阻塞。 

決 議：請醫院協調臺南市交通局派員協助會勘，依會勘結論辦理後續改善事宜。 

 
十、散會：下午 12 時 05 分 
 
 
 
 
 
 
 
 
 
 
 
 
 
 
 
 
 
 
 



  

決定：第一案至第三案解除列管，臨時動議第一案至第二案解除列管。 
 
 
 
 
 
 
 
 
 

上次會議 (107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決議案執行情形 

案  
號 案     由 決  議  重  點 執  行  情  形 列管情形 

第一案 有關社科院旁(臨 

成大醫院)機車停 

車場設置柵欄管制 

系統，提請討論。 

同意事務組所提管制方案及柵欄設置

位置，請事務組進行規劃設置，柵欄

管制後再觀察是否需要作調整改善，

半年後再作檢討。同意事務組所提管

制方案及柵欄設置位置，請事務組進

行規劃設置，柵欄管制後再觀察是否

需要作調整改善，半年後再作檢討。 

已於 108年 3月 7日設

置完成。並於 3 月 27

日上網公告，5月 1日

開始實施柵欄管制。 

           (事務組) 

建議解除 

列管。 

 

第二案 擬暫停適用「國立

成功大學大學路地

下停車場管理要

點」案，提請討論。 

停車場委外經營期間，本要點暫停適

用。 

已將本管理要點撤除

公告。 

           (事務組) 

建議解除

列管。 

第三案 有關機車停車證遺

失補發案，提請討

論。 

同意事務組所提方案，修正本校車輛 

行駛校區管置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汽車通行證、機車停車證遺失，無相 

關證明事證者，補發時酌收工本費， 

並配合增訂「本校車輛收費管理要點」 

二、(七)條文，訂定工本費收費標準。 

俟本辦法提本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後 

開始實施。 

本管置辦法第二十一

條已於 108年 1月 9日

經行政會議修正通

過。另本收費管理要點

二、(七)條文於 1月 9

日開始實施。 

 

           (事務組) 

建議解除

列管。 

臨時動

議： 
第一案 

擬建議於醫學院成

杏校區機車停車場

出口，增設刷卡管

制案，提請討論。 

先加強教育宣導，視實際狀況再作討

論是否需管制。 

依停車場管顧人員每

天巡查回報，大約有

10 台以內機車無證進

入停放，均有貼違規單

及上大鎖取締，停車秩

序尚稱良好。(事務組) 

建議解除

列管。 

第二案 建議校方開發系

統，方便停車場管

理人員機動查驗車

證案，提請討論。 

考量地下停車場會有網路連線問題，

請事務組研究是否可用單機式作業，

或其他可行方式，查驗違規無證車

輛，以維師生停車權益。 

委請廠商開發編寫車

牌查詢系統，搭配平版

電腦，以單機走動式查

驗車牌，於 108年 5月

初進行測試，預計 5月

底正式上線查驗。 

           (事務組) 

建議解除

列管。 

附件一 



 
業務報告： 
   事務組報告： 

(一) 大學路地下停車場 108 年 1-12 月份權利金收入總計新臺幣 180 萬元整，已於

108 年 1 月 17 日完成進帳。其中 108 年 1-3 月份權利金收入計新臺幣 45 萬元

整，營業稅等支出總計新臺幣2萬6,100元整，結算盈餘總計新臺幣42萬3,900

元整，本季盈餘分配 47%撥付市府，計新臺幣 19 萬 9,233 元整，53%歸本校，

計新臺幣 22萬 4,667元整。 
(二) 108 年 1-4 月汽車通行證收入計約新臺幣 14 萬 7,500元整，機車停車證收入

計約新臺幣 3 萬 4,750 元整，汽車臨時通行單計新臺幣 55 萬 3,100 元整。 
(三) 力行校區社科院旁機車平面停車場柵欄管制作業，已於 108年 5月 1日正式

開始實施管制。 
(四) 成功校區海工大樓汽車地下停車場，搭配卓群大樓前景觀規劃，設置汽車柵

欄管制系統，已完成建置，系統進行測試中，俟完成後公告周知。 
(五)因近期發生多起學生交通傷亡事件，擬於各停車場出入口設置注意行車安全 

       及禮節等警語，請同學於駕駛期間應遵守各項交通規則及號誌、標誌、標線 

       與交通服務人員指揮，減速慢行，切勿酒後駕車及危險駕駛，以策安全。 

 

營繕組報告： 

       理學大樓今年年初取得使用執照，現正進行交接給使用單位，停車場提供 104 

    個汽車格位、750個機車格位，將來針對物理系及化學系周遭車輛停放狀況，可 

    有效獲得疏解。 

 

附件二 


